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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会议 

牙买加金斯敦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2 日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评价开采多金属结核工作计划申请书 
 
 

秘书处的说明 
 
 

1. 《“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第 21 条规定了法律和技术委员会

评价开采多金属结核工作计划申请书的程序。根据规章，委员会应划一而无歧视

地适用本规章及管理局的条例、规章和程序(《规章》第 21 条第(11)款)。此外，

第 21 条第(9)款规定，委员会在审议提议的勘探工作计划时，应考虑到《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和附件三以及《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 所规定的有关“区域”内活动的原则、政策和目

标。 

2. 委员会必须作出以下客观确定： 

 首先，根据第 21 条第(3)款，委员会应确定申请者是否： 

 (a) 遵守本规章的规定； 

 (b) 作出第 14 条所规定的承诺和保证； 

 (c) 具备执行提议的勘探工作计划的财务和技术能力； 

 (d) 已令人满意地履行了以前同管理局订立的任何合同的有关义务。 

 

3.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委员会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申请者是否遵守本规章的规

定? 

• 申请者是否有权提出申请(即是否是第 9

条(a)或(b)款规定的合格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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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申请涉及保留区域，申请者是否符合

第 17 条第(1)款的要求? 

• 申请书的格式是否符合第 10 条和附件 2

的要求? 

• 担保书的格式是否妥当(第 11 条)? 

• 申请书中是否有第 18 条规定的资料? 

• 申请者是否已经适当交费? 

申请者是否作出第 14 条所规

定的承诺和保证? 

第 14 条要求提出书面保证。 

申请者是否具备执行提议的

勘探工作计划的财务和技术

能力？ 

第 12 条规定了有关标准。 

具体地说，根据第 12 条第(5)款的规定，实

体提出的请求核准勘探工作计划的申请书

应附有其最近三年符合国际公认会计原则

并由合格的公共会计师事务所核证的经审

计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副

本；如果申请者是另一个实体的子公司，则

应提交该实体符合国际公认会计原则并由

合格的公共会计师事务所核证的上述财务

报表副本，及该实体证明申请者将有执行勘

探工作计划的财政资源的声明。根据第 12

条第(6)款的规定，如果申请者打算以贷款

筹措提议的勘探工作计划的经费，其申请书

应写明贷款的数额、偿还时限和利率。 

 第 12 条第(7)款规定，为了评估技术能力，

申请书应附有：(a) 关于申请者与提议的勘

探工作计划相关的先前经验、知识、技能、

技术资格和专长的一般说明；(b) 关于预期

用来执行提议的勘探工作计划的设备和方

法的一般说明，以及关于这些技术的特点的

其他非专有性相关资料；(c) 关于申请者处

理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事件或活动

的财政和技术能力的一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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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是否已令人满意地履

行了以前同管理局订立的任

何合同的有关义务? 

不适用。 

 

4. 根据第 21 条第(4)款，如果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肯定回答，则委员会应根据本

规章及其程序所列的要求，确定提议的勘探工作计划是否将： 

 (a) 有效地保护人体健康和安全； 

 (b) 有效地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c) 确保设施不坐落在可能干扰国际航行必经的公认航道的地点或坐落在

捕鱼活动集中的区域。 

5. 第 21 条第(5)款规定，“如果委员会根据第 3 款作出确定，并确定提议的勘

探工作计划符合第 4 款的要求，委员会应建议理事会核准勘探工作计划。”  

6. 第 21 条第(6)款规定，如果提议的勘探工作计划所涉区域的一部或全部有下

列情况，委员会不应建议核准该勘探工作计划： 

 (a) 该区域的一部或全部包括在一项理事会核准的多金属结核勘探工作计

划内； 

 (b) 该区域的一部或全部包括在一项理事会已核准的其他资源勘探或开发

工作计划内，如果提议的多金属结核勘探工作计划可能不当地干扰根据这一项已

核准的其他资源工作计划所进行的活动； 

 (c) 该区域的一部或全部位于理事会因有实质证据显示存在对海洋环境造

成严重损害的危险而不核准开发的一个区域内； 

 (d) 提出或担保提议的勘探工作计划的国家已经拥有: 

㈠ 在非保留区域中进行勘探和开发或仅进行开发的工作计划，而且这些区

域连同所申请的区域两部分中任何一部分，面积超过在提议的工作计划所包

括的区域两个部分中任何一部分的中心周围40万平方公里圆形面积的 30%； 

㈡ 在非保留区域中进行勘探和开发或仅进行开发的工作计划，而且这些区

域合并计算占“区域”内按照公约第一六二条第 2 款(X)项未予保留供开发

用或不许可开发的部分的 2%。 

7. 这些是客观标准。但是，如果委员会发现申请书不符合《规章》，委员会应

该通过秘书长，书面通知申请者，说明理由。申请者可以在接到通知 45 天内，

修正申请书。如果委员会经再次考虑后认为不应该建议核准开采工作计划，则应

如是通知申请者，并让申请者有机会在收到通知 30 天内再次作出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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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后，根据第 21 条第(10)款，委员会应从速审议申请书，并应考虑到管理

局会议的时间表，利用第一个可能的机会向理事会提交报告和建议。 

 


